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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10              证券简称：飞马国际             公告编号：2023-023 

 

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第六届

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 2023 年 12 月 7 日以电话、电子邮件等形式发出会议通知，

并于 2023 年 12 月 13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会议与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参加董事 5 人，实际参加董事 5 人。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

会议。会议由董事长赵力宾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经与会董事认

真审议，会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控股股东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为满足公司日常经营业务及资金周转需要，公司拟继续向控股股东新增鼎

（海南）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续借在公司前期重整期间根据公司重整计划向公司提

供的借款人民币 2 亿元（本金），续借期限一年，借款利率不超过银行同期贷款

利率。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议案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公司《关于向控股股东借款暨关

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24）。 

表决结果：2 票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关联董事赵力宾、李建雄、

李红顺回避表决。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已提存剩余偿债股票清偿在公司重整计划执行完

毕后补充申报确认债权的议案》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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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9 月，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深圳中院”）依法受理深圳

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飞马国际”）重整申请，并

指定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担任管理人，开展公司重整相关工作。2020

年 12 月，深圳中院依法裁定批准公司重整计划。2021 年 11 月，深圳中院裁定

确认公司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并终结公司重整程序，公司回归正常发展轨道。  

截至目前，根据公司重整计划已提存至管理人证券账户待划转的偿债股票

余量为 8,470.23 万股，涉及有关债权情况如下：①已申报确认尚未完成偿债股票

划转的普通债权 5 家，涉及债权总额 5,261.32 万元，预计清偿股票数量 262.80

万股；②已申报暂缓确认普通债权 1 家，涉及申报债权总额 66,411.39 万元，预

留用于清偿的股票数量 3,317.25 万股；③未申报普通债权 22 家，涉及债权总额

20,364.42 万元，预留用于清偿的股票数量 1,017.20 万股。根据公司重整计划之

债权受偿方案，普通债权以股抵债清偿方案为以资本公积转增形成的部分股票按

照同比例分配给全体普通债权人用于抵偿债务，每 100 元普通债权可分配获得约

5 股飞马国际股票。因部分债权在公司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后债权审查金额调减以

及有财产担保债权留债的原因，实际需要分配或提存的偿债股票数量少于重整计

划制定时预计的偿债股票数量。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九十二条第二款“债权人未依照本法

规定申报债权的，在重整计划执行期间不得行使权利；在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后，

可以按照重整计划规定的同类债权的清偿条件行使权利”等相关规定，为充分保

障债权人的利益，对于未列入公司重整计划预计债权且未在规定期限内申报的债

权，公司拟在管理人审查并报深圳中院批准后，以已提存的剩余偿债股票按照公

司重整计划同类债权的清偿条件予以清偿；具体由公司与相关债权人充分协商并

向管理人及深圳中院提交书面申请后，依法办理偿债股票划转等相关手续。 

本议案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5 票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投资建设居民供热项目的议案》 

为更好满足大同市日益增长的城市供热需求，提高清洁能源供暖比重，助

力构建大同市绿色、节约、高效、协调的清洁供暖体系，公司子公司大同富乔垃

圾焚烧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同富乔”）拟以自筹资金不超过人民币 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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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投资建设（大同市）居民供热项目，推进与运营的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实现热

电联产，进一步提升资源综合利用率与项目联产运营效率，促进“双碳”目标达成，

实现节能效益、环保效益与社会效益。 

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公司《关于子公司投资建设居民

供热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25）。 

表决结果：5 票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垃圾焚烧发电炉渣综合利用升级改造项目的议案》 

随着公司子公司大同富乔垃圾焚烧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同富乔”）垃

圾焚烧发电二期项目于上半年投产运营产生炉渣固废物增加，为更充分利用资源、

满足产能需求以及提升项目效益，大同富乔拟以自筹资金不超过人民币 5,500 万

元对原炉渣综合利用项目进行升级改造，进一步提升协同处置固体废物能力和产

业链竞争力，推进城乡固废物“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产业化”处理，实现循

环经济与资源综合利用。 

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公司《关于垃圾焚烧发电炉渣综

合利用升级改造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26）。 

表决结果：5 票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定于 2023 年 12 月 29 日（星期五）在公司 11 楼会议室以现场和网络

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董事会提交的有关提案。 

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公司《关于召开 2023 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3-027）。 

表决结果：5 票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 

 

特此公告 

 

 

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十二月十三日 


